
附件5
重点工程项目进度表进度填报说明
附件3中涉及工程项目填报时，请在备注栏列明工程项目是否处于前期阶段。

附件3中管网建设项目填报具体进展情况时，应包含已建管网公里数。
工程总进度（%）以0～100%统计进度，各项工程按以下说明填报工程总进度：

（1）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含新建、改建、扩建、提标改造）

结合工程实施阶段及各阶段完成工程量统计工程总进度。工程阶段分为设计阶段（5%）、三通一平（10%）、桩基工程（10%）、土建工程（10%）、安装工程（30%）、通水运行（5%）等6个阶段。如：截止3月31日，某城镇污水处理厂处于土建工程实施阶段，完成工程量为土建工程的50%，则3月份的工程总进度计算为：设计阶段（5%）+三通一平（10%）+桩基工程（10%）+土建工程（40%×50%）=45%。

（2）污水收集管网建设

按已完成污水收集管网公里数与计划建设公里数占比计算实施总进度。如：某区计划建设污水收集管网的公里数为50公里，截止3月31日，已建成23公里污水收集管网，则3月份实施总进度计算为：23÷50×100%=46%。

（3）重点河道综合整治

按已完成整治工程量与计划实施工程量占比计算实施总进度。如某河涌整治工程的整治河长为16公里，截止3月底，已完成4公里整治，则3月份实施总进度计算为4÷16×100%=25%。












